广西壮族
自治区
梧州市教育局



梧师训〔2015〕143号

关于转发《2015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广西考区面试报名公告》的通知

市职业教育中心，各县（市、区）教育局，局直管各单位，各中等职业学校：
[bookmark: _GoBack]2015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广西考区面试将于12月26-27日进行。现将面试报名公告转发给你们，请各地各单位做好有关的宣传工作，确保有需要的教师和考生顺利报名。
考生也可登录广西招生考试网（http://www.gxeea.cn/view/
content_1019_19885.htm）和梧州教育信息网（http://www.
wuzhouedu.com.cn/edu_net/index.nsf）了解详情。

附件：2015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广西考区面试报名公告


                                  梧州市教育局
                                2015年11月27日
附件
2015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广西考区面试报名公告
 
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 2015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时间为12月26日-27日，面试网上报名时间为11月30日-12月4日。为做好我区的面试报名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考对象
户籍或人事关系在广西区内的社会考生以及户籍不在广西但在广西区内就读的全日制在校生（包括在读的全日制研究生）且参加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各科成绩合格并在有效期内（笔试单科成绩有效期为2年）的考生。
二、报考条件、方法
（一）报考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户籍或人事关系在广西。
2.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
3.符合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体检标准。
4.符合《教师法》规定的学历要求。
（1）取得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和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文化课、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取得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学生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对于确有特殊技艺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其学历要求可适当放宽。
（2）取得初级中学教师、初级职业学校文化、专业课教师资格，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3）取得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4）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包括我区全日制中等师范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在校生和毕业生（毕业时所持的毕业证书编号必须是以“桂师毕”开头），考生是否属于此类请咨询在读学校。
5.我区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和全日制普通本科三年级以上（含三年级）在校生（包括在读的全日制研究生）。
（二）有关考试规定。
1.近两年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本、专科应届毕业生的考试规定。2014年、2015年毕业时未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2014年毕业时未申请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应届专科毕业生，如果各项条件合格，在2016年开展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时，可直接申请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
2.2011年及以前入学，在学期间因参军入伍等原因，将于2016年毕业的全日制高等院校应届师范毕业生，在毕业时，若各项条件合格，可直接申请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
3.2012年以后入学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的考试规定。
（1）2012年及以后入学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无论是否师范类专业，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必须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2）2012年及以后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学生和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教育硕士类学生，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必须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4.自考毕业生及成人高校毕业生，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必须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三）报名方法。
查询笔试成绩(www.ntce.cn) →笔试通过→考生登录报名系统→面试报名→选择考区→选择类别→选择科目→完成网上报名→到报名点进行现场审核→审核通过考生网上交费
考生于11月30日-12月4日期间，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 www.ntce.cn ，选择面试考区报名。
网上报名后须到对应的考区进行面试资格审核。
考区选择如下：
1.户籍在广西区内的社会考生，考区为户籍所在市。
2.人事关系在广西区内的社会考生，考区为人事关系托管的市。
3.在区内就读的全日制在校生，考区为学校所在市或广西户口所在市。
（四）报考资格现场审核。
已在网上报名的考生请在规定时间内到考生报考考区进行面试资格审核（见附件1），请考生注意所报考区的审核截止时间。逾期未办理面试资格审核的，视为自动放弃考试。现场资格审核需考生本人携带有关材料前往相应考区指定地点（见附件1）进行面试现场审核：
1.户籍在广西区内的社会考生。
（1）考生身份证和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报名点保留复印件）。
（2）考生相关学历、毕业证明等原件及复印件（报名点保留复印件）。
2.人事关系在广西区内的社会考生（包括外省户籍和本省非生源地市户籍的社会考生）。
（1）考生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报名点保留复印件）。
（2）由工作单位人事部门或人事档案托管部门出具的人事关系证明原件（报名点保留原件）。
（3）考生相关学历、毕业证明等原件及复印件（报名点保留复印件）。
3.在区内就读的全日制普通高校专科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和全日制普通本科三年级以上（含三年级）的在校生（包括在读的全日制研究生）。
（1）考生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报名点保留复印件）。
（2）由学校学籍管理部门或教学管理部门出具的在籍学习证明原件（报名点保留原件）。
4.我区全日制中等师范学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的在校生和毕业生（这部分学生毕业时所持的毕业证书编号必须是以“桂师毕”开头。
（1）考生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报名点保留复印件）。
（2）在校生由学校学籍管理部门或教学管理部门出具的在籍学习证明原件；毕业生需毕业证明原件（报名点保留复印件），毕业证书编号必须是以“桂师毕”开头。
（五）重要提示。
1.考生须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进行报名，并对本人所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准确性负责，如因违反有关规定而造成信息有误的，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2.网上报名系统有判别考生笔试成绩是否具备报名资格的功能，笔试成绩不合格的考生将无法进行面试网上报名操作。 
3.2015年下半年之前取得笔试合格资格的考生，在面试报名前需要重新进行注册和填报个人信息，重新注册不影响考生的面试报名资格。参加 2015年下半年笔试合格的考生不用重新注册。 
4.考生如忘记注册密码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重置。 
（1）自助重置密码。
考生可通过回答注册时预设的“密码保护问题”自助重置密码。 
（2）短信获取密码。
考生可通过报名注册时所填写的手机号码短信获取密码。注：手机短信为考生重新获取密码的重要途径，在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期间，请考生慎重更换手机号码。
（3）拔打考试中心客服电话。
考生可在工作时间内通过拨打教育部考试中心客服电话进行密码重置，客服电话010-82345677。
三、交费
（一）交费方法。
经现场资格审核合格的考生统一网上(www.ntce.cn) 支付报名费，在线支付银行列表详见附件2。交费截止日期：12月 11日。虽经现场审核，但逾期不交费的考生将视为自动放弃报考资格。
（二）收费标准。
报考费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财政厅印发的桂价费函〔2013〕182号文件规定标准执行，即初级中学、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300元/人次，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350元/人次。已交费的考生，可在当次考试的准考证打印后到考点主管部门（见附件1）领取收费收据，未领取收费收据的不影响其考试。
四、准考证获取 
考生可于12月21日-27日间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打印面试准考证,并按照准考证上规定的时间、地点和其他要求参加考试。
五、面试考核内容 
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不分科目。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科目分为小学语文、小学英语、小学社会、小学数学、小学科学、小学音乐、小学体育、小学美术。中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科目与笔试科目三《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相同。报考中学教师资格的考生面试报名时选择的考试科目须与笔试中《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的选择相一致。 
有关面试内容和要求，详见《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和《考试大纲》（面试部分）（考生可登录 www.ntce.cn 查询）。面试主要考核申请人职业道德、心理素质、仪表仪态、言语表达、思维品质等教学基本素养和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等教学基本技能。 
六、面试方式和程序 
面试采用结构化、情景模拟等方法，通过备课、试讲、答辩等方式进行。使用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研制的面试测评系统。 
（一）候考。考生持面试准考证、身份证，按时到达考点，进入候考室候考。
（二）抽题。按考点安排，登录面试测评系统，计算机从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幼儿园类别考生从抽取的2道试题中任选1道，其余类别只抽取1道试题），经考生确认后，系统打印试题清单。
（三）备课。考生持备课纸、试题清单进入备课室，撰写教案（或活动演示方案），20分钟。
（四）回答规定问题。考生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指定面试室。考官从题库中随机抽取2个规定问题，考生回答，时间5分钟。
（五）试讲/演示。考生按照准备的教案（或活动演示方案）进行试讲（或演示），时间10分钟。
（六）答辩。考官围绕考生试讲（或演示）内容和测试项目进行提问，考生答辩，时间5分钟。
七、违规处理
考生应遵守《面试考生守则》，如有违规行为，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33号）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追究其法律责任。
八、成绩查询及合格证明领取
面试成绩统一公布日期为：2016年3月1日。教育部考试中心为笔试、面试均合格的考生提供《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该证明是申请教师资格认定的必要条件，有效期为3年。合格证明领取办法及时间，另行通知。考生可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www.ntce.cn和广西招生考试网www.gxeea.cn 查询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相关信息。
其他未尽事宜，请与考区面试审核点联系（见附件1）。 


附件： 1.2015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广西考区面试咨询电话及现场审核点
2.2015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广西考区面试报名在线支付银行列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2015年11月26日 




附件1
2015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广西考区
面试咨询电话及现场审核点
	考区名称
	报名信息现场审核点
	详细地址
	咨询电话
	现场审核时间

	南宁
	南宁市教育局教师培训中心
	南宁市民乐路4-1号
	0771-2814310
0771-2801203
	12月1日
-12月5日

	柳州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柳州市社湾路28号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一楼学生服务中心
	0772-3156275
	12月1日
-12月7日

	桂林
	桂林市招生考试院
	桂林市秀峰区解放东路6号
桂林市招生考试院五楼
	0773-2881960
0773-2818856
	12月1日
-12月5日

	梧州
	梧州市招生考试院
	梧州市新兴二路5-4号
	0774-3847115
0774-3825068
	12月1日
-12月8日

	北海
	北海市教育局人事科
	北海市广东南路9号
北海市教育局人事科502号房
	0779-3200920
	12月1日
-12月4日

	钦州
	钦州市教育局教师资格办公室
	钦州市乘风大道
钦州市教育局南楼208室
	0777-2829988
0777-2868530
	12月1日
-12月7日

	贵港
	贵港市招生考试院
	贵港市招生考试院
贵港市金港大道1066号教育局大院内
	0775-4573863
	12月1日
-12月7日

	玉林
	玉林市招生考试院
	玉林市招生考试院
玉林市香莞路11号二楼
	0775-2672309 
	12月1日
-12月5日

	百色
	百色市招生办
	百色市教育局
百色市城北二路33-2号
	0776-2853268
	12月1月
-12月5日

	河池
	河池市招生考试院
	河池市金城江区教育路105号
河池高中科教楼5楼
	0778-2284397
	12月1日
-12月7日

	贺州
	贺州市教育局师范科
	贺州市贺州大道50号
	0774-5139528
	12月1日
-12月8日
（星期六、日不上班）

	来宾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
	来宾市铁北路966号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科教楼603室
	0772-4258941
	12月1日
-12月7日

	崇左
	崇左市教育局人事科
	崇左市东盟国际职业教育学院内
崇左市教育局人事科406室
	0771-7837801
	12月1日
-12月8日
（星期六、日不上班）


 工作日：上午 08:00-12:00，下午 2:30-5:30
备 注：防城港市考生请选择钦州考区

 附件2
2015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广西考区面试报名在线支付银行列表
	 序号 
	名称 

	1 
	招商银行 

	2 
	建设银行 

	3 
	工商银行 

	4 
	平安银行 

	5 
	民生银行 

	6 
	兴业银行 

	7 
	农业银行 

	8 
	广东发展银行 

	9 
	北京银行 

	10 
	邮政银行 

	11 
	华夏银行 

	12 
	交通银行 

	13 
	浦发银行 

	14 
	光大银行 

	15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 

	16 
	渤海银行 

	17 
	中信银行 

	18 
	中国银行 

	19 
	上海银行 

	20 
	银联支付 



